
辽宁工业大学关于硕士学位论文工作中期检查的有关规定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检查是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三大环节（开题报告、中期检查和论文答辩）

中的重要一环，为加强管理、规范过程、保证硕士学位论文质量，特制定《辽宁工业大学关于硕士学位

论文工作中期检查的有关规定》。

一 硕士学位论文工作中期检查内容

1 依据开题报告的内容和计划，检查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进展情况、已完成的研究内容（已完成

的工作是否存在与开题报告内容不相符的部分，如存在请说明其原因）以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包括理

论研究、实验研究所获得的结论等）；

2 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下一阶段工作计划（如与开题报告内容不符，必须进行论证说明）、预计

完成日期；

3 学术论文发表情况及拟发表论文内容和计划。

二 中期检查工作

1 硕士学位论文工作中期检查的时间一般定在研究生的第四学期末或第五学期初，十一之前必须完

成。具体时间和地点由各院、系(部)安排，并将安排的时间、地点报研究生学院；

2 论文中期检查工作由各院、系(部)组织，以硕士点为单位，以报告会的形式进行。要求研究生制

作 POWERPOINT，报告时间为 15 分钟，答辩 15 分钟。各硕士点设立论文工作中期检查小组，小组由本专

业 3～5 名研究生导师或副教授以上职务人员组成，并设组长 1 人，研究生指导教师必须参加；

3 各硕士点中期检查小组应依据研究生开题报告内容进行检查，主要侧重于研究进度、内容、存在

问题等方面的检查，并针对存在问题提出相应要求及处理意见。研究生应根据中期检查意见，对论文工

作及时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以便提高学位论文质量；

4 中期检查结论分合格、不合格二档。凡中期检查不合格者，研究生和导师要提交整改措施，相关

的院系部和研究生学院将重点跟踪检查，如不能按期完成论文工作，将给予延期答辩处理；

5 所有研究生必须参加中期检查工作，填写“辽宁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工作中期检查表”，经导师

签署意见后，方可进行报告。此表一式二份，一份由院、系（部）保存，另一份报送研究生学院。硕士

学位论文工作中期检查表中的内容要求以 A4 纸正反面打印。电子表格在研究生学院学位与培养栏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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